一O一 學年度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
「國語文朗讀競賽」活動辦法

參加對象：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學生（由擔任該班「本國文學與經典選讀」課程之教師推薦）。

活動辦法：
（一）「朗讀競賽」分作初賽與決賽兩階段進行。
      1.初賽由各班「本國文學與經典選讀」老師自行主持，每班推選出一名學生代表班級參加決賽。
      2.決賽題目共20 題，由通識教育中心「本國文學與經典選讀」組老師共同決定，並於賽前公佈。
（二）活動時程：
	4/1(一)
	開始報名

	4/8(一)
	公布參賽名單

	4/30(二)
	決賽(上午10:10~12:40)

	5/10(五)
	公告比賽結果

	5/28(二)
	頒獎典禮


（三）決賽地點：人文館「通識中心專業教室」（F312）。
（四）決賽評審辦法：由通識教育中心邀請老師擔任評審。評審標準如下：
      1.正確性（有無白字、漏字、衍字、改字、自我改正等）佔30%
      2.音量、清晰度（咬字是否清楚）佔20%
      3.聲音表情（流暢度、節奏感、語調抑揚頓挫之變化、情感投入等等）佔40%
      4.服裝儀態佔10%

敘獎方式：
（一）比賽結果將評定出前三名及優勝三名，各給予不同之獎品並頒發獎狀，以玆鼓勵。
（二）頒獎時間、地點另訂。
（三）為鼓勵同學參與，凡至決賽現場觀賽加油者，均可在「通識護照」上加蓋印章。[image: C:\Users\user\AppData\Local\Microsoft\Windows\Temporary Internet Files\Content.IE5\JPYCONB5\MC900234068[1].wmf]

報名表資料：
	姓名
	

	班級
	

	學號
	

	指導老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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